
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

会、体现以人为本，全面推进我国城市走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城市生态建设，

创造良好人居环境，弘扬城市绿色文明，提升城市品味，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构建和谐城市的重要载体。 

      国家森林城市，是指城市生态系统以森林植被为主体，

城市生态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各项建设指标达到以下

指标并经国家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授牌的城市。 

      一、组织领导 

    （一）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林业、绿化的方针、政

策、法规； 

    （二）政府高度重视、大力开展城市森林建设，创建工

作指导思想明确，组织机构健全，政策措施有力； 

    （三）在城市森林建设中，创造出富有特色的建设模式

和成功经验，对全国有示范、推动作用； 

    （四）把城市森林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建设资金有保障并纳入政府公共财政预算。 

      二、管理制度 

    （一）认真编制城市森林建设总体规划，并纳入城市总

体规划予以实施。城市森林建设按照规划严格实施，能按期



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并有相应的检查考核制度； 

    （二）相关法规和管理制度配套齐全，执法严格有效，

无严重非法侵占林地、破坏森林和树木事件，近三年没有发

生破坏绿化成果案件； 

    （三）城市森林建设有长期稳固的科技支撑； 

    （四）城市森林建设工作有明确的管理机构； 

    （五）城市森林资源管理档案完整、规范，图件齐备。 

      三、森林建设 

    （一）综合指标 

    1、编制实施的城市森林建设总体规划科学合理，有具

体的阶段发展目标和配套的建设工程。 

    2、城市森林建设理念切合实际，自然与人文相结合，

历史文化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相交融，城市森林布局合理、功

能健全、景观优美； 

    3、以乡土树种为主，通过乔、灌、藤、草等植物合理

配置，营造各种类型的森林和以树木为主体的绿地，形成以

近自然森林为主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 

    4、按照城市卫生、安全、防灾、环保等要求建设防护

绿地，城市周边、城市组团之间、城市功能分区和过渡区建

有绿化隔离林带，树种选择、配置合理，缓解城市热岛、浑

浊效应等效果显著； 

    5、江、河、湖等城市水系网络的连通度高，城市重要



水源地森林植被保护完好，功能完善，水源涵养作用得到有

效发挥，水质近 5 年来不断改善； 

    6、提倡绿化建设节水、节能，注重节约建设与管护成

本。 

    （二）覆盖率 

    1、城市森林覆盖率南方城市达到 35%以上，北方城市达

到 25％以上； 

    2、城市建成区（包括下辖区市县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到 35%以上，绿地率达到 33%以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9

平方米以上，城市中心区人均公共绿地达到 5 平方米以上； 

    3、城市郊区森林覆盖率因立地条件而异，山区应达到

60%以上，丘陵区应达到 40%以上，平原区应达到 20%以上（南

方平原应达到 15%以上）； 

    4、积极开展建筑物、屋顶、墙面、立交桥等立体绿化。 

    （三）森林生态网络 

    1、连接重点生态区的骨干河流、道路的绿化带达到一

定宽度，建有贯通性的城市森林生态廊道； 

    2、江、河、湖、海等水体沿岸注重自然生态保护，水

岸绿化率达 80％以上。在不影响行洪安全的前提下，采用近

自然的水岸绿化模式，形成城市特有的风光带； 

    3、公路、铁路等道路绿化注重与周边自然、人文景观

的结合与协调，绿化率达 80％以上，形成绿色通道网络； 



    4、城市郊区农田林网建设按照国家要求达标。 

    （四）森林健康 

    1、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区及重要的森林、

湿地生态系统得到合理保育； 

    2、城市森林建设树种丰富，森林植物以乡土树种为主，

植物生长和群落发育正常，乡土树种数量占城市绿化树种使

用数量的 80％以上； 

    3、城市森林的自然度应不低于 0.5； 

    4、注重绿地土壤环境改善与保护，城市绿地和各类露

土地表覆盖措施到位，绿地地表不露土； 

    5、科学栽植、管护树木。对大树移植严格管理，做到

全株移植。 

    （五）公共休闲 

    1、建成区内建有多处以各类公园、公共绿地为主的休

闲绿地，多数市民出门平均 500 米有休闲绿地； 

    2、城市郊区建有森林公园等各类生态旅游休闲场所，

基本满足本市居民日常休闲游憩需求。 

    （六）生态文化 

    1、生态科普宣传设施完善，建有 2 处以上森林或湿地

等生态科普知识教育基地或场所； 

    2、认真组织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建立义务植树登记卡

制度，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率达 80%以上； 



    3、广泛开展城市绿地认建、认养、认管等多种形式的

社会参与绿化活动，并建有各类纪念林基地。 

    4、每年举办各类生态科普活动 3 次以上； 

    5、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市民知晓率达 90%以上，市民对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的支持率达 80%以上； 

    6、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严格规范，措施到位。 

    （七）乡村绿化 

    1、采取生态经济型、生态景观型、生态园林型等多种

模式开展乡村绿化，近 5 年来乡村绿化面积逐年增加； 

    2、郊区观光、采摘、休闲等多种形式的乡村旅游和林

木种苗、花卉等特色生态产业健康发展。 

      四、考核检查 

    （一）森林城市建设是对这个城市市域范围进行的城乡

一体森林生态系统建设，城市所辖的区市县均作为森林城市

建设的考核范围（年降水量在 400 毫米以下的城市可限市区

和郊区）； 

    （二）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以后，对城市所辖的区市

县不再另外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三） 国家林业局对“国家森林城市”进行动态考核，

在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3 年后组织专家进行复查，复

查不合格将提出警告，5 年后复查仍不合格，取消其“国家

森林城市”称号。 



    五、解释和修订 

    本指标由国家林业局负责解释，并适时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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